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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1 月 15 日 9 时 40 分许，福田区福田街道水围承翰

商务大厦主体工程项目 C 座办公楼 5 楼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

事故造成一人死亡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20 万元人民币。

福田区人民政府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的规定，迅速成立了以区安委办为牵头单

位，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房和建设局、市公安局福田分局、区总

工会、福田街道办事处等有关单位及专家组成的事故调查组，开

展此起事故调查工作并编制了《福田水围承翰大厦项目“11·15”

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报告”）。

事故调查报告于 2025 年 3 月 7 日经福田区人民政府批复并正式

对外公布。

按照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

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 号）、《广

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指引》的要求，

福田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福田水围承翰大厦项目“11·15”一般高

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对该事故调查处理

情况进行“回头看”，全面梳理总结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，

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（一）评估组的构成

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房和建设局、市公安局福田分局、区总

工会、福田街道办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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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评估时间

2026 年 1 月 5 日—2026 年 2 月 11 日。

（三）评估对象

深圳市承翰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（建设单位）、深圳华晟

公司（施工单位）、深圳大众管理公司（监理单位）、区住房和

建设局。

二、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性质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事故调查报告，该起事故是一起因个别材料损坏导致人

员坠落的偶发性小概率意外事件，属于一起生产安全非责任事故，

认定事发单位及个人均履行了相关安全管理责任，不予追究安全

管理责任。

三、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建设单位：深圳市承翰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

1.要求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安全检查，对在场施工

人员进行全员重新安全教育培训，特种作业要求 100%持证上岗，

现场机械设备、机具、操作平台、临时用电、消防设施等必须验

收合格才能使用。高处作业、吊装作业、动火作业等必须实行作

业令制度。

2.切实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，全面履行建设单位对施

工现场的安全监管职责，高度重视并持续关注施工现场安全生产

状况。

3.加强对施工过程的检查与验收工作，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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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到位。

4.督促施工单位对现有施工作业中使用的悬吊平台进行全

面、系统地排查与梳理；督促施工单位对悬挑平台的防护盖板进

行专项检查整改，检查隐患问题定人、定时落实整改闭合，确保

其符合安全使用条件，杜绝安全隐患。

（二）施工单位：深圳华晟公司

1.对项目部和个人严格处罚

事故发生后，集团第一时间召开安全管理整改专题会，对项

目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，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绩效处罚，并对相关

责任人进行了人事调整，并增加了安全管理人员。

2.加强项目工人安全教育

严格按照市住建局文件要求，督促项目组织工人分批次参加

深圳市建设行业产业工人职业培训，接受安全生产警示教育，强

化工人安全生产意识，提升操作技能，确保现场所有工人 100%

完成产业工人培训，以后再返岗作业，规范安全早班会制度，安

全日报制度等，项目部定期召集施工人员进行安全警示教育。

3.严格自查自纠项目复工复产条件

确保项目安全管理人员全部到位，工人 100%经过安全教育

培训，消除现场所有安全隐患，增加安全管理人员及电工，同时

严格落实春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管理措施。

4.压实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

抓牢各参建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确保项目安全文明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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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投入使用。督促各参建单位加强各自的安全管理，要求现场所

有分包单位服从总包单位统一安全管理，确保安全生产责任压实

到人。

5.加强危大工程的重点检查跟踪

加强项目危大工程分级、动态检查力度，检查各专业分包单

位严格落实危大工程现场作业管理制度，加强作业人员三级安全

教育、方案和安全技术交底，要求相关参建单位加强危大工程安

全旁站、专项巡查检查，确保危大工程严格按照专项方案施工。

6.强化现场安全网格化管理

施工总包单位根据项目特性和进度进行网格化管理，实现项

目现场地域和时域网格化全覆盖，不留死角和盲区。根据“定格、

定人、定责”原则，严格落实“一格四员”制度，对高处作业、

物体打击、交叉作业、机械伤害等重点风险实行全时段管理，压

实各参建单位网格节点安全责任。

7.加强检查频次和检查力度

将项目列入安全生产重点风险管控项目，每周对项目进行全

面安全检查，内容包括，临时用电、脚手架、机械设备和机具、

高处作业、特种作业持证上岗、以对安全隐患“零容忍”态度，

对发现的隐患定人、定时整改闭合。要求项目隐患责任单位牵头

定期向集团总部书面报送项目安全管理情况，实时掌握项目安全

生产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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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监理单位：深圳大众管理公司

1.切实履行安全监理职责，组织各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开展

全面、彻底的安全检查，确保排查无死角。

2.严格按照国家及行业标准规范，加强对各类设备设施的进

场验收、安装验收与使用前验收，特别要强化对悬吊平台等关键

设施的安全管理，严格核查其安全性能与合规性。

3.持续加大日常安全生产巡查与检查的力度与频次。对检查

中发现的隐患问题，必须建立台账，明确整改责任人、整改措施

与整改时限，并跟踪复核，确保所有隐患实现闭环整改。

4.依据监理合同及相关规定，对履职不到位的相关责任人进

行绩效处罚。同时，对现场驻场监理人员进行调整与更换，以强

化现场监理力量，确保监理职责有效落实。

（四）区住房和建设局

1.加强防高坠宣传教育

一是组织开展专题培训。区建安委办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印

发《建设领域防高坠安全培训专项方案》，要求各建设工程主管

部门、各街道办立即组织开展“防高坠”专项培训，全区 135 个

区管房建工地、15 个水务工地、5 个城管工地共组织安全管理人

员和工人 4933 人全面开展培训。1 月 24 日，区住房建设局组织

各街道开展小散工程“防高坠”专题安全培训，由专业老师讲解

常见安全隐患、集中观看警示视频。

二是强化防高坠宣传。区建安委办转发《防高坠安全措施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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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》，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细化防高坠职责分工。

迅速组织学习《图册》，企业对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开展全覆盖

培训与考核，确保掌握防高坠知识技能。企业对照《图册》自查

自纠，重点排查高风险部位。

三是加大监督执法力度。区建安委办印发通知，组织开展全

区建设工程“防高坠”专项整治行动，累计出动 832 人次，监督

检查 207 项次，发现问题隐患 517 处，下发监督意见书 13 份、

整改通知书 218 份、停工通知书 18 份、省动态记分通知书 249

份、红色警示 8 份、黄色警示 9 份。质安中心加强执法，对隐患

整改不力企业从严处罚。

2.组织开展全区危大工程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

（1）危大工程方案核查

区住建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在监项目起重吊装及安拆、深基

坑、高支模、脚手架等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核查，共核查

方案 39 份（一般危大工程 18 份、超过一定规模危大工程 21 份），

合格方案 30 份、占 76.92%，不合格方案 9 份、占 23.08%。对于

不合格方案，已全部督促整改完成。通过方案抽查，了解、掌握

危大工程管理情况。

（2）深基坑专项排查。

区住建局委托第三方机构、质安中心总工室带队协助开展排

查工作，围绕工程综合管理、周边环境、设计及施工方案审查、

施工安全、第三方监测、临时用电、标准化及文明施工等方面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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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，共检查 14 个项目，发现并整改隐患 100 条，进一步提高基

坑工程的整体稳定性和安全性。

（3）建筑起重机械抽检

为加强在建房建市政工程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，区住建局

委托两家第三方机构完成了两轮次建筑起重机械全覆盖检验检

测，共检测设备 319 台，合格 268 台、合格率 84.01%。针对 51

台不合格设备，50 台经复检合格投入使用，1 台已拆除退场，确

保施工现场使用的起重机械安全可靠。

3.持续开展全区在建工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

2025 年，区住建局累计出动 12258 人次，监督检查 3047 项

次。共签发执法文书 6125 份，其中，监督意见书 289 份，整改

通知书 3231 份，停工通知书 256 份，省动态记分通知书 2349 份

（企业 693 份、个人 1656 份）。共签发红色警示 33 份（企业

19 份、个人 14 份），黄色警示 331 份（企业 147 份、个人 184

份）。启动行政处罚 35 宗（企业 22 宗，个人 13 宗）。通过精

准执法、从严管控，有效遏制违法违规行为，保障辖区工程质量

安全形势持续稳定。

四、发现的问题

经综合评估，针对各涉事单位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得

到有效落实，但在评估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。

（一）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存在薄弱环节

深圳市承翰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在制度建设和流程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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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面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为安全管理提供了框架性保障，但责任压

实、执行监督和长效机制建设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。在实际执行

过程中，部分主要负责人对安全生产重视不足，存在“重进度、

轻安全”倾向，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状况关注不够、安全监管职

责履行不到位等问题。整改成效呈现“上热中温下冷”现象，反

映出建设单位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。

（二）监管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体系不力

深圳大众管理公司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情况监督

不严，旁站监督和专项巡查不够细致，未能充分发挥监理在安全

生产链条中的独立把关作用。虽然监理单位加大了日常巡查的力

度和频次，但在实际执行中，对于一些关键环节和隐蔽工程的监

督仍存在不到位的情况，导致隐患排查深度不够、整改闭环跟踪

不力。

（三）安全教育培训重视不足

深圳华晟公司虽按要求组织工人参加安全教育培训，整体上

工人安全教育培训的覆盖率有所提升，但培训效果缺乏有效评估

机制，部分工人对安全操作规程的理解仍停留在表面，未能真正

转化为日常作业中的安全行为习惯；少数工人未严格按照要求完

成培训课程，存在走过场、形式主义的现象；安全早班会和安全

日报制度执行存在形式化倾向，部分为应付检查而简单记录，未

结合当日作业内容针对性强调安全风险点等。反映出施工单位在

安全教育培训的组织和监督方面存在漏洞，在安全教育培训的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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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管理上仍有提升空间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

针对当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，各相关单位需进一

步巩固整改成果，确保生产安全。

（一）强化责任传导，完善长效监督机制

建立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“第一责任人”履职清单，

将安全管理成效与绩效考核直接挂钩，对“重进度、轻安全”的

行为实施一票否决制；推行“安全责任穿透式管理”，将责任链

条延伸至项目部、班组及一线岗位，定期开展责任落实情况专项

审计，确保整改措施从管理层级向执行层级有效传递；引入第三

方安全评估机构，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独立评

估，重点核查隐患整改闭环率、关键岗位履职记录等硬性指标。

（二）加强责任追究，提升监理效能

监理单位需完善旁站监督实施细则，明确旁站要点及记录标

准；建立监理人员能力评估体系，定期组织安全监理专业技能培

训，考核不合格者不得上岗；对监理单位未发现或未督促整改的

重大隐患，实行连带追责机制，推动安全管理制度刚性落地。

（三）优化培训内容与形式，规范日常安全管理

施工单位应推行工种定制化培训，根据不同工种特点，编制

差异化培训方案，确保培训内容与实际作业紧密结合，提升工人

风险辨识能力；完善“培训－考核－上岗”闭环管理，考核不合

格者需重新培训，严禁“走过场”；安全早班会必须结合当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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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内容分析风险点、必须演示安全操作规范、必须留存影像记录；

定期开展“安全标兵”评选活动，通过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相结

合的方式，激发工人主动学习安全知识的积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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